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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大发〔2020〕7 号 

 
 

 
成都大学关于印发《成都大学高等教育 

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学院： 

《成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学校

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都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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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项目 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更好地服务学校改革与发展，规范高等教育研究

项目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高等教育研究项目（以下简称：高教项目）是根据学校发展

需要，跟踪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及重大问题，紧密配合学校各项改

革，由学校批准设立的校本研究项目。 

第二条 高教项目的选题，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，以学校改

革发展和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，突出应用性，研究

结果旨在为学校重大决策和改革发展实践服务。 

第三条 高教项目由高等教育研究所（以下简称：高教所）

牵头组织实施，统一纳入学校校级科研项目管理。 

第四条 高教项目分为委托项目和申报项目两类。委托项目

是指对学校发展有重大影响、研究周期短、临时发生的项目，学

校根据需要，与校内外专家签订项目委托合约立项，并根据委托

合约进行管理。除委托项目以外，其余均为申报项目。以下内容

如无特殊说明，均指申报项目。 

 

第二章 项目立项 

第五条 高教项目指南由高教所根据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和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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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任务，征求相关职能部门及有关专家意见并

报经学校批准后发布。 

第六条 高教项目的立项 

1.申报者填写《成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》。 

2.学校组织专家或以其他方式对项目进行审核，批准后予以

立项。 

第七条 高教项目研究周期一般项目不超过 1 年。 

第三章 项目管理 

第八条 高教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。项目负责人负责研

究工作，安排工作进度，保证研究质量，负责项目经费使用和管

理。 

第九条 学校与项目负责人签署《成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项

目任务书》，并以此为依据对项目进行跟踪检查，加强对项目的

管理。 

第十条 对立项的项目，学校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。经费分

两次划拨，立项后划拨 60%，达到结题要求后划拨其余资助经费。 

项目经费管理按照学校财务管理和科研管理的有关要求进

行。 

第四章 项目结题 

第十一条 原则上每年组织项目结题不少于一次。 

第十二条 项目达到以下要求中的一项可结题： 

1.完成 1 份研究报告，且研究报告已获得校级领导批示或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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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化（含已转化）为学校有关政策文件。 

2.完成 1 份研究报告，且在公开刊物上发表 1 篇论文。 

第十三条 对以下几类成果突出的项目（含委托项目），经

个人申请、学校认定后学校给予后期资助，后期资助经费为项目

资助经费的 2 倍。 

1.研究报告获得四川省厅级、成都市局级主要领导肯定性批

示。 

2.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与立项项目相关的论文。 

3.在国内外重要的教育类会议上作与立项项目相关的主题

报告。 

4.在成都市及以上党报党刊、省级及以上教育专业报刊上发

表与立项项目相关的理论文章。 

5.出版与项目相关的专著。 

同一成果如果已经按《成都大学科学研究奖励办法》获得了

相应奖励，则不再给予后期资助。 

第十四条 对未达到结题要求的项目，终止经费资助，项目

负责人两年内不得再申请高教项目。 

第五章 成果宣传与推广 

第十五条 学校享有高教项目成果的所有权。 

第十六条 对教育改革与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与效益有重要

意义的项目成果，对促进学校决策和管理科学化有重要理论指导

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，高教所主动、及时地向有关部门推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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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建立成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项目成果库，并适时

整理研究成果并公开出版。 

第十八条 高教所负责不定期召开高教项目成果报告会，及

时发布研究成果信息，开展学术交流，促进优秀高教研究成果的

传播与推广。 

第六章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高教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内容有保密的责任和义务，

须与学校签订保密协议书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高教所负责解释。

原《成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成大发〔2015〕

2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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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28 日印发 


